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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奖励性后补助项目（“湾区标准”、标准化试点示范
项目）申报指南

一、项目目标
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及《广东省标准化条例》等规定，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，鼓励各类机构积极参与广东省标准化活动，开展“湾区标准”工作，承担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，更好发挥标准化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、引领性作用。
二、申报主体
申报“湾区标准”项目的主体应为依法注册设立的法人机构，且应为第一起草单位。申报标准化试点示范类项目的主体应为依法设立的法人机构，且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。
三、申报条件及材料
申报项目应符合《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细则》规定，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一）“湾区标准”
1．申报条件。
截至2024年8月31日，经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纳入“湾区标准”清单且未获资金补助的项目。
2．申报材料。
（1）《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》（技术标准类项目）（在线打印，见附件1）；
（2）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；
（3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（4）银行开户许可证；
（5）标准文本原件。
（二）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
1．申报条件。
经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立项，并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8月期间考核验收通过的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。
2．申报材料。
（1）《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》（示范试点类项目）（在线打印，见附件2）；
（2）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；
（3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
（4）银行开户许可证；
（5）省级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的批文、项目通过验收的相关文件和完成情况报告。
四、申报程序
本项目通过广东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“粤财扶助”（https://czbt.czt.gd.gov.cn/#/home）申报。
1．在线申报主体首次进入申报平台，点击注册按钮进行注册，注册完成后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登录。
2．登录完成后，填写完善单位和管理员的基本信息。
3．在“首页-项目申报”中查找想要申报的项目后，点击项目详情页中的立即申报按钮，填写完成《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》，点击预览按钮，下载表格并盖章扫描，连同其他所需材料一并上传至附件。
4．完成线上申报后，请将申报材料纸质件（一式一份，并加盖公章）邮寄至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563号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审中心，联系电话：020-84231954。
五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申报的项目应当未享受过同类财政资金资助，同一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。
（二）申请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申请单位虚假申报、骗取专项资金的，将依照相应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，追回财政资金，5年内停止其申报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格，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。
（三）省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，按照评审结果排序列入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。
（粤财扶助技术热线电话：陈工，020-88696500；省市场监管局联系人及电话：赵科、叶工，020-84231954、020-84003251）

附表：1．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
       （技术标准类项目）
         2．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
           （示范试点类项目）












附表1
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
（技术标准类项目）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名称
	“湾区标准”标识号：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
示例：WQ 01-0001：T/GBAS 0001-2021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

	标准类别
	“湾区标准”
	是否为第一起草单位
	是   否

	项目获同类资助情况
	


	申报资助项目主要内容(可另附页)
	




	申报单位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


附表2

广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申请表
（示范试点类项目）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获同类资助情况
	


	申报资助项目主要内容(可另附页)
	






	申报单位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


